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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205民初647号
吴冬笑、朱文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时任和物

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吴冬笑、朱文宝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205民
初6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6560号

宁波分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冯恺、范津洋：本院
受理（2018）浙0212民初6560号原告朱海航与被告宁
波分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冯恺、范津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2018
年10月9日下午13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江东第八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279号

杨华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欣电子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3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华
燕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东欣电子有
限公司货款5万元，并赔偿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利率按本金5万元自2014年8月8日起至款清日止
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宁波东欣电子有限公司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杨华燕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260号

童翠萍、胡锦利：原告王柯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10月10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成员为王爱军、陈海洲、孙恩国，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2915号

陈敦站、白君艺：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敦站、白君艺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并定于2018年10月22日15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
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13号

陈朝明：本院受理黄理和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2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6月30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6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7月2日指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温
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股东金兴旺、周金应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翠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庄志坚、江俐娴，联系号码：
13706667077、18657775168。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
大道577号财富中心1902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
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8年8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赛利特
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03号

邹维彬：本院受理原告潘晓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50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183号

朱传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8日上午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方海青：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南支行与被告黄向前、张爱钗和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金蕾珍、张龙仕、李志平：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382民初10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04号

被告徐益峰、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益萍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
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05号

被告朱参平、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益萍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
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06号

被告朱参平、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马汉第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
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07号

被告张金杰、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马汉第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
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08号

被告徐益峰、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马汉第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证据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961号

被告林鸿、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汉第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证据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962号

被告林鸿、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益萍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证据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963号

被告张金杰、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华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宏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益萍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及
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金娜：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5251 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
25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钱浩信：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5252 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
25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林秀花：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5253 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
25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卢文烁：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55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冯利华：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59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传武：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61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杨少权：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62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朱金虎：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63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建周：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0382民初5265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8年10月25日09:00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722号

孙玉龙：本院受理原告孙朱峰诉被告孙玉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011号

倪孝丽、张爱英、倪正华：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倪孝
丽、张爱英、倪正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411民初10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670号

薛晓听（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508185376）：
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军诉被告薛晓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66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
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
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108号

朱金培：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敏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号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889号

朱金培：本院受理的原告罗芳芳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号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浙-B-2018-07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信达资产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陈先生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1106819 周先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亿亨印花有限公司

绍兴市培斯塔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绍兴大地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亮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0034808、0034727

0005800、0002796、0002795、0002794、0005799、0005630

85012014280056

XC653537123020140184、XC653537123020140182、XC653537123020140185、
653537123020140214

85052015280036、85052015280044、8505201528051、CD85052014880450

85012012281295、85012012281300、85012012281344、85012012281359、
85012013280971、85012013281534、85012013281226、85012012281295、
85012013281314、85012013281349

本金

395.56

799.58

1989.65

3395.32

1569.79

3485.33

11635.23

欠息

145.70

364.95

942.77

943.82

572.54

1373.38

4343.16

担保人

由绍兴市纪氏纺织印花有限公司、绍兴市爱神家纺有限公司、丁发生、张桂玲、纪文学、周长平提供保证担保，由丁发生、张桂
玲名下位于柯桥玉兰花园藏风苑1幢304室提供抵押担保
由沈连尧、邵阿利、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邵阿利、沈连尧名下位于东方银座大厦1幢203室、唐皇南
苑5幢206室提供抵押担保
由王金林、何姜云提供保证担保，由绍兴宇翼电光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袍江329国道北侧8幢、10幢（面积分别为
4921.72、8640.21㎡）的厂房及袍江新区99地块（分块四，面积为9069㎡，土地到期日2059年）的工业用地提供抵押担保 未见
相关合同或权证
由绍兴市兴发印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源进玻璃有限公司、陈树标、占卫芳提供保证担保，由浙江源进玻璃有限公司名下的
绍兴县海涂九一丘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由曹伟中、陈雀华、何建军、浙江何仕汽车工具有限公司、浙江杭丰管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借款人浙江龙越管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三江口地块的工业土地提供抵押担保，由借款人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

由褚国良、林明娟、绍兴杰龙玻璃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绍兴亮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
新闸村1幢的工业厂房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8年6月
11日在浙江法制报第9版刊登了对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等
4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现拟增加处置下列债权：

1. 绍兴柯桥通荣毛毡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总额 2673.71 万元。
其中：本金2624.99万元，利息48.72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
31日），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债务企业位于绍兴，该债权由绍兴
老百姓粮油合作社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绍兴县恒福纺织品
有限公司、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老百姓粮油合作社、周荣
富、周继红提供保证担保。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打包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绍兴柯桥通荣毛毡有限公司1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的补充公告


